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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度提出抗告 列新串證事實

檢方提高院自行裁定押扁

爭奇鬥艷

日本女優

【本報訊】據台灣媒體二十五日報道：陳水扁家族傳出
洗錢案後，扁家台北寶徠豪宅內的風吹草動一直是媒體關注
的焦點，其中島內某周刊每次都以獨家方式報道陳水扁夫妻
、父子等相處情形。資深媒體人楊憲宏爆料，這是扁家故意
釋放訊息，製造 「惡妻孽子」印象，反向操作並塑造陳水扁
無辜形象，楊憲宏說，這是陳水扁的苦肉計！

塑造無辜形象
據東森新聞報道，扁家洗錢案，無論媒體各顯神通，就

是無法挖掘扁家內幕消息，但唯獨《壹週刊》自扁案爆發後
，每周都爆料。對此，名嘴楊憲宏在東森新聞台的政論節目
《關鍵時刻》指出，這是扁家與周刊勾結，故意營造陳水扁
無辜的形象。

楊憲宏表示， 「陳水扁塑造這個形象的目的是要告訴大
眾，他們（吳淑珍和陳致中）做的事情都跟我沒關係，我就

是家裡頭的一個糟老頭而已。現在陳水扁最重要的是不要再
被押進去，當然是希望營造一種同情的氣氛嘛！」

翻開《壹週刊》近十期的報道，還真的每期都有扁家內
部消息，九月十七日的頭條是 「吳淑珍二度撞牆尋死」；十
月八日再爆料 「陳致中尋找國外理專主導洗錢」；十月二十
二日則是 「深入扁家婆媳失和陳致中怒斥母親大嘴巴」；十
月二十九日則是 「吳淑珍現世報陳致中想分家」；十一月十
一日因為陳水扁遭收押，沒有扁家內幕；到了十一月二十六
日又出現 「陳致中拿錢安撫親信」；十二月三日又是 「吳淑
珍絕情沒人給陳水扁送牢飯」。

楊憲宏認為，由於爆料內容都是內幕，他質疑媒體根本
沒有能力近身觀察獲取消息。

楊憲宏說， 「我們都知道這一本周刊跟扁家之間的關係
，如果不是扁家自己提供，怎麼會知道？他們長期利用這一
些媒體，那這家媒體常被利用也是事實。」

名嘴指扁勾結媒體玩􀎠苦肉計􀎡

【本報訊】據台灣
媒體二十五日報道：李
敖向來敢言，尤其喜歡
評論美女，對於飯島愛
的影片，他覺得太俗氣
了，不及格不好看。

據台灣 「今日新聞
」報道， 「我看過的A
片太多了，」難得露臉
的李敖大方坦承看過飯
島愛的名作，但辛辣的
批判完全不怕傷到 「粉
絲」的心，談美女，李
敖向來有獨到見解，據
說書房裡的美女照從莫
文蔚換成了akemi。

李敖表示， 「（照
片從）一本時裝還是什
麼雜誌（剪下來），我

以為她是日本人，不是日本人混血兒，可是她腿不太好看，
我就把腿剪下來，放在我的鏡框裡，我還不知道她的名字
（記者：你覺得她比莫文蔚漂亮？），應該分開來對比，
（記者：怎麼分別？）莫文蔚有她的特色，她會英文法文意
大利文，她有她的那種味道，可是要比年紀的話，莫文蔚比
較年紀大一點。」

不過，李敖五年前動了攝護腺手術，從此心理生理都大
不同。記者問他手術之後真的有差別嗎？李敖說， 「這要問
我醫生，醫生說沒有差別。五十歲時看到漂亮女孩子，我會
勇往直前，我六十歲時看到漂亮女孩，我會天人交戰，七十
歲時看到女孩子，我掉頭就走！」

話雖如此，七十五高齡的李敖對自己的外表還是很自豪
， 「我頭髮只有十分之一的白頭髮。」

李敖評飯島愛影片
􀎠太俗氣不及格􀎡

【本報訊】據台灣媒體二十五日報道：國民黨立委李慶
安的 「雙重國籍」爭議爆發近一年，台灣 「立法院」近日終
於將美方調查回函送交每位立委手上。民進黨立委蔡同榮二
十四日迫不及待地公布回函內容，指回函明確說明李慶安因
持有美國護照，所以是美國公民，且李慶安 「無喪失美國國
籍記錄」，要求 「立法院」立即將李慶安移送法辦。

對於相關指控，李慶安二十五日下午宣布，在美國國務
院公布最終審查結果之前，暫停立委職權、停止領取立委薪
資，至於選民服務工作則一切照常。

主動停領立委薪資
台北地檢署正在偵辦李慶安涉及 「雙重國籍」一案，日

前已向台灣 「外交部」函調美國所提供的調查報告。據了解
， 「外交部」目前尚未函覆檢方，檢方將等到收到相關函文
後，再度傳喚李慶安說明，將釐清是否涉及違法。

有立委轉述，美方文件明確指李慶安因持有美國護照，
所以成為美國公民，且李慶安並沒有喪失美國國籍記錄。

美方未有最後裁決
然而，立委也轉述，美國回函認為當美國公民同時有外

國籍，且接受該外國政府公職、宣示效忠該外國政府，且有
意圖放棄美國國籍，該美國公民就可能已經有放棄美國國籍
的行為。美國國務院仍未對李慶安就任立委是否喪失美國籍
一事，做出裁決。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認為， 「立法院」應立刻處理，追回
公職薪水，李慶安與國民黨應向社會道歉。

不過， 「立法院長」王金平表示，依據 「國籍法」，立
委具外國籍且未在一年內提出喪失外國籍證明，才能解職，
目前有外國籍爭議的立委還未最後認定， 「立法院」無法處
理。

【本報訊】據中評社台北二十五
日消息：扁案進展至今，特偵組已掌
握許多關鍵證據，陳水扁在司法攻防
一路挨打，只能再三透過 「離間計」
試圖破壞司法公信力。其一是繼日前
公布檢察官與陳水扁合照，近日又進

一步影射檢察官有不正常男女關係；其二是指控檢方羈
押陳水扁是聽命於馬英九，要強化扁遭政治迫害的印象。

影射檢察官搞婚外情
扁案偵辦到現在已進入第二波，包括二次金改等案

件的蒐證，扁知道已難逃司法審判，現在只能東扯西扯
把檢察官扯上緋聞，讓檢察官吳文忠疲於解釋。而這離
間計顯然奏效，吳文忠為了表示自己清白，二十四日下
午竟然開記者會把私生活搬上枱面，聲明婚後絕對沒有
碰過第二個女人。

被外界質疑是扁在 「司法界暗樁」的士林地檢署檢
察官曾勁元日前指特偵組檢察官吳文忠與扁友人張瑋津
交情匪淺，台大教授張亞中也指吳文忠與張瑋津交往，
讓案情更加撲朔迷離。吳文忠在記者會上斬釘截鐵地說
，他與張瑋津是朋友非情侶，結婚迄今他不曾碰過第二
個女人。

吳文忠開記者會澄清
吳文忠強調，此事早已向特偵組主任陳雲南報告，

特偵組曾調閱他與張瑋津的通聯紀錄，調查結果認為並
無不法；這是外界打擊特偵組的離間計、調虎離山之計。

根據最高法院檢察署調查檢察官吳文忠、朱朝亮、
曾勁元與張瑋津關係報告中，吳文忠的訪談摘要中，提
及自己是二○○五年在高雄高分檢因偵辦貪污案與扁友
人張瑋津認識，與張瑋津的關係是朋友與內線交易諮詢
對象，妻子與兒子都認識張瑋津，張之所以會認識日慧
法師也是經他介紹的。

除吳文忠認識張瑋津多年，此份報告中可看出張瑋
津跟扁的關係也非常熟稔。朱朝亮檢察官的訪談摘要就
提到，今年八月十七日張瑋津打電話給他，提及會請陳
水扁提供海外帳戶資料，講到一半，張瑋津將電話交給
陳水扁，陳水扁即與朱朝亮講電話，表示會盡速提供資
金資料，並叫陳致中回台。八月十八日張瑋津更打電話
給朱表示自己在寶徠，要幫陳水扁整理資金，因有助案
情的發現，朱並未反對。

從這一段訪談看出，張瑋津可以講電話講一半把話
筒遞給扁，且到扁住處寶徠整理扁家資金，扁與張瑋津
兩人交情顯然比吳文忠更好。因此，當外界質疑張瑋津
跟吳文忠關係時，是不是也應該合理懷疑，扁與張瑋津
這麼好的關係，扁是不是會透過張瑋津使出挑撥離間的
招式，讓檢察官感到壓力。

除了摧毀扁案檢察官形象，扁還透過子弟兵高志鵬
放話，指扁遭到羈押，是馬英九下的命令，但府方已嚴
詞否認，除了扁系能提出進一步證據，否則戲很難唱得
下去。

新
聞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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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打􀎠緋聞牌􀎡離間檢察官

藍委李慶安擁美籍或被解職

二次抗告五點理由
一、陳水扁有逃亡之虞
二、扁可能與其他被告串證
三、扁有可能滅證
四、扁可能危及證人和其他被告的安危
五、法官周占春心證已定，無心押扁

【本報訊】據台灣媒體二十五日報道：特偵組偵辦扁家
弊案，十二日依貪污、洗錢等罪起訴陳水扁等十四人，並向
法院聲請繼續羈押陳水扁，但台北地院審理後當庭釋放陳水
扁。特偵組十六日提起抗告，高等法院發回北院更裁。台北
地院十八日再度審理，仍裁定當庭釋放陳水扁。

特偵組二十二日收到法院釋扁的裁定書後，立即着手準
備，決定再度抗告。預計，抗告案下午送抵台北地院後，最
快二十六日上午才轉呈高等法院分案、審理。

據了解，檢方二度抗告仍重申扁觸犯貪污罪，有逃亡、
串證、重罪等法理上的羈押理由，為說服高等法院支持抗告
，並裁定羈押陳水扁，檢方舉例多個扁曾串證的新事實。

強調法官周占春無心押扁
據悉，針對扁是否有意逃亡方面，抗告書認為，扁任八

年 「總統」，如果金錢來源合法，應存放在島內金融機構茲
息，扁家捨此不為，將錢財置放海外，且扁家與元大集團有
關的七點四億元（新台幣，下同）中，有五點七億元尚未查
明流向，扁家總犯罪得約十餘億元，去向不明，有朝一日卸
任後，扁可赴海外享用，應可斷定為逃亡動機。

抗告書中還表示，特偵組於七月二十四日、八月十五日
傳喚陳水扁時，並無隨扈伴隨； 「國安局」成員接受法官詢
問時雖然回答隨時跟着陳水扁，但檢察官調閱相關資料後，
發現特勤中心在這兩個時段並無安排勤務，可見陳水扁可以
排除隨扈，有逃亡管道。此外，隨扈平時僅在陳水扁住處的
一樓待命，陳水扁高居十一樓之上，隨時可乘電梯直達地下
室離去；所以陳水扁的隨扈安排並非強制，在私人行程、下
班乃至就寢時間，如果陳水扁指示隨扈不須陪同，他及家人
的行蹤即無可追查。

檢方人士說，特偵組除了在陳水扁有逃亡之虞部分着墨
很深，抗告書中舉出前立委伍澤元、前高雄市議會議長朱安
雄、前秘魯總統藤森、前泰國總理他信等海內外案例，強調
知名人物並非不能逃亡。

檢方人士還表示，特偵組在抗告書中羅列陳水扁有逃亡
及滅證的多項例證。

此外，由於案件已在台北地院審理中，而法官周占春心
證已定，二度裁定扁無保開釋，因此特偵組在抗告書中強調
，高院若再度發回台北地院更裁，仍須由原合議庭審理，結
果難以改變，故請高院自為裁定押扁。

涉貪污、洗錢等重罪的陳水扁二度獲台北地方法院裁定無保釋放，引發島內社會譁然。台特偵
組檢察官二十五日下午正式提出二度抗告，抗告書強調陳水扁仍有逃亡和威脅證人改變證詞或串供
之虞，而法官周占春心證已定，無心押扁。因此，請求高院自為裁定羈押陳水扁。

【本報訊】據台灣媒體二十五日報道：特偵組起訴陳水扁
等人貪污、洗錢案，台北地方法院二十五日晚間表示，特偵組
十二日起訴的扁案四大區塊，確定併給目前承審國務費案審判
長蔡守訓的刑十六庭。

在台北地院完成併案後，若特偵組二十五日所提出的抗告
案獲高等法院再發回重裁，屆時將由蔡守訓的合議庭承審陳水
扁是否羈押。

台媒揭周占春前後矛盾
聯合報二十五日有評論文章指出，特偵組的第一次抗告，

曾對周占春何以曾裁定余政憲一百萬新台幣交保，卻對扁無保
開釋，提出質疑；但合議庭的裁定書卻對此未置一詞。近日電
視名嘴翻出周占春三年來裁定三十七案的紀錄，發現周占春裁
定續押者有三十五案，另有二案具保釋放，而無一件 「無保開
釋」。

周占春曾裁定續押一名涉恐嚇案的警察，理由是 「被告以
警察的身份及經驗，有騷擾證人的實質影響力」、 「被告有騷
擾證人、干涉審判之社會影響力」，因此裁定續押；但在扁案
中，周占春非但對陳水扁 「卸任 『總統』的身份經驗」視若無
睹，亦對其惡性重大的串證滅證犯行置之不理，更不認為陳水
扁有 「騷擾證人、干涉審判的社會影響力」。如此輕重失衡的
裁定，周占春能否作一解釋？

在周占春裁定羈押的其他案例中，有因 「證人已供，被告
不認」而羈押者；則陳水扁豈不正是 「證人已供，被告不認」
？另亦有僅以 「涉及重罪」的唯一原因即被續押者，也就是認
為在 「重罪／或逃亡之虞／或串證之虞」中，只要符合一項即
可羈押；但在扁案中，周占春卻認為僅憑 「重罪」一項不可押
人，而須滿足 「重罪／加逃亡之虞／加串證之虞」始可。何況
，特偵組正是主張扁已三者皆備，但周占春仍堅持無保釋放。

扁案法官確定換人
由蔡守訓合併審訊

名嘴楊
憲宏爆料指
，扁與媒體
勾結，塑造
無辜形象

（資料
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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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

國民黨立委李慶安（左）在律師的陪同下發
表聲明，並說明 「雙重國籍」 一事 （中央社）

特偵組向台北地方法院遞交抗告書，北院
二十六日將把抗告書轉交高院 （中央社）

扁友人張瑋津上月向媒體展示特偵組檢
察官與扁談笑風生的合照，質疑檢方查扁案
的公信力 （資料圖片）

台灣蘭花產業發展協會二十五日在台北市社子花卉廣場舉行記者會，宣布 「2009蝴蝶蘭花禮展」 將在二十六日開幕
，現場有多名設計師的蝴蝶蘭作品供民眾參觀。 （中央社）


